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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德县彝族支系俐侎人
社会历史文化抢救保护项目实施方案

为认真组织开展永德县彝族支系俐侎人社会历史文化抢救

保护项目实施工作，着力做好惠民实事，根据《永德县扶贫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德县 2019年第一批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永开组办〔2019〕35号）要

求，结合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及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定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方向，坚定文化自信，把保护传承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与传承建

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各民族文化交融、

创新。

（二）目标

对永德县彝族支系俐侎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习俗进行较为系

统的收集留存，一是完成资料采集、挖掘、整理编撰 15 万字左

右；二是完成资料印制成册及存档 100套册。

二、项目建设内容及投资

（一）具体建设内容

彝族支系俐侎人是临沧市独有的一个族群，大部分聚居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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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县境内。他们是一支神秘的民族，整个族群只有 26000多人，

传承保存着完整的俐侎人歌舞、祭祀、服装、饮食等传统民风、

民俗。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因俐侎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

这些只靠口头文化或行为传承的各种民间艺术、礼仪、民风习俗

等文化遗产正逐渐瓦解、消亡，俐侎人的社会历史也将慢慢消失

殆尽，因此对俐侎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习俗进行收集留存很有必

要，决定组织实施永德县彝族支系俐侎人社会历史文化抢救保护

项目，聘请专家对彝族支系俐侎人这一族群的社会、历史、文化

艺术、思想、风俗、工艺、经济、教育、医药卫生、体育、人物

等诸多方面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具体完成：1.资料

采集、挖掘、整理编撰 15万字左右，计划投资 6万元；2.资料印

制成册及存档 100册，计划投资 4万元。完成以上建设内容，共

计划投资 10 万元。

（二）规模及投资概算

支出明细项目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补助金额

（元）
测算依据 说明

1.资料采集、挖掘、整

理编撰
万字 15

4000元/
万字

60000 市场询价 包含配图。

2.资料印刷成册及存

档
册 100

400元/
册

40000 市场询价
包 含 档 案

管护费用。

（三）资金来源及渠道

资金来源：以上项目共计投资 10 万元，全部来自于上级补

助，属于 2019年第一批省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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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渠道：云南省民族宗教委《2019年第一批省对下民族宗

教专项资金测算分配表（88个贫困县）》，安排永德县第一批省

对下民族宗教专项资金 110万元，其中永德县“民族文化抢救与

精品工程”资金 10 万元，该项资金以《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

下达 2019 年第一批省级统筹整合涉农资金的通知》（云财整合

〔2018〕22号）一次性下达到县。2019年 5月 29日，《永德县

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永德县 2019 年第一批统筹

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永开组办〔2019〕

35号），将项目及 10万元投资计划安排给了县民族宗教局组织

实施。

三、效益分析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能有效传承和保护永德县彝族支系俐侎

人的社会历史、文化习俗，结合俐侎人传统节日“桑沼哩”和永

德县每年的“芒果之乡文化旅游节”等平台，向游客展示俐侎人的

民族文化，让游客近距离的了解、熟悉俐侎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

化，不仅能有效改变当前少数民族对本民族文化不重视和不甚了

解的状况，在观念上构建起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还能为投资环

境的营造和改善提供人文保障，推动全县文化旅游业、文化产业

的发展。全县 3809户 15204彝族支系俐侎人受益。

四、项目的组织实施及管理

（一）项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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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认真宣传讲解国家有关少数民族文化抢救保护扶持政策，

营造舆论氛围，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增强全社会的民族民间

文化保护意识，得到群众的支持和认可，使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

设。

2.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成立由县民族宗教局局长任组长，

分管副局长为副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负责统筹项

目实施各项工作。

（二）具体管理要求

1.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

8 号）、《省民族宗教委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省对下民族

宗教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民宗联发﹝2016﹞2

号）、《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结余结转综合治理办法（试

行）》（云开组办（2018）2 号）、《永德县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管理办法》（永财发〔2018〕219号）和《永德县统筹整合使用

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管理办法》（永办字〔2018〕9 号）等规定管

理使用资金，专款专用、专账核算、厉行节约，不截留、不挤占、

不挪用，促进彝族俐米人社会历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2.认真贯彻落实《云南省全面实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

度的实施意见》（云开办〔2018〕109 号）精神，按要求做好项

目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3.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意见精神，按照《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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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号）要求，加强项目资金绩效管理。

4.安排专人负责项目实施工作，抓好项目进度，监管项目实

施过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5.项目实施结束，及时成立项目验收组做好项目验收，确保

项目成效。

永德县民族宗教事务局

2019年 9月 23日


